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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56）

完成配售現有股份及先舊後新認購新股份

配售代理

安信國際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完成配售現有股份及先舊後新認購新股份

董事會宣佈，由於先舊後新認購事項之所有條件（即(a)已根據配售協議之條
款完成先舊後新配售事項；及(b)聯交所批准先舊後新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
已獲達成，故先舊後新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完成。合共
40,000,000股先舊後新認購股份已按每股先舊後新認購股份1.63港元之先舊後
新認購價獲配發及發行予Praise Fortune。

茲提述泛亞環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內容有關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現有股份及先舊後新認購新股份之公告（「該公告」）。除非文義
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完成配售現有股份及根據一般授權先舊後新認購新股份

董事會宣佈，由於先舊後新認購事項之所有條件（即(a)已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完
成先舊後新配售事項；及(b)聯交所批准先舊後新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已獲達
成，故先舊後新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完成。合共40,000,000股
先舊後新認購股份已按每股先舊後新認購股份1.63港元之先舊後新認購價獲配發
及發行予Praise For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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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架構之變動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為840,000,000股（包括先舊後新認購股份）。

對股權架構之影響

下表列示(i)於該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股權架構；(ii)緊隨先舊後新配售事項完成後惟
於先舊後新認購事項前本公司之股權架構；及(iii)緊隨先舊後新認購事項完成後
本公司之股權架構：

股東（附註1） (1)於該公告日期

(2)緊隨先舊後
新配售事項完成後
惟於先舊後
新認購事項前

(3)緊隨先舊後
新認購事項完成後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概約）

Praise Fortune Limited
　（附註2） 550,000,000 68.75 510,000,000 63.75 550,000,000 65.48
蔣泉龍先生（附註3） 30,000,000 3.75 30,000,000 3.75 30,000,000 3.57
蔣鑫先生（附註4） 20,000,000 2.5 20,000,000 2.5 20,000,000 2.38
蔣磊先生（附註6） 無 無 無 無 582,000 0.069
承配人 無 無 40,000,000 5 40,000,000 4.76
公眾股東 200,000,000 25 200,000,000 25 199,418,000 23.74

合計 800,000,000 100 800,000,000 100 840,000,000 100

附註︰

1. 上表所述股東持有之現有股份數目乃根據聯交所網頁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所載之資
料得出。

2. 該等股份以Praise Fortune Limited之名義登記並由其實益擁有。Praise Fortune Limited於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601股每股面值1美元之股份。該601股股份
乃由執行董事蔣磊先生擁有300股股份（即約49.92%），由蔣鑫先生擁有300股股份（即約
49.92%）及由錢元英女士擁有1股股份（即約0.16%）。Praise Fortune Limited之唯一董事為
執行董事蔣泉龍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蔣磊先生（附註5）、蔣鑫先生及蔣泉龍先生
被視為於Praise Fortune Limited所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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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錢元英女士乃蔣泉龍先生之配偶，因此被視為於蔣泉龍先生被視為擁有之全部股份及相關
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李靜如女士乃蔣鑫先生之配偶，因此被視為於蔣鑫先生被視為擁有之全部股份中擁有
權益。

5. 柴永萍女士乃蔣磊先生之配偶，因此被視為於蔣磊先生被視為擁有之全部股份及相關股份
中擁有權益。

6. 蔣磊先生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購入370,000股股份及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購入
212,000股股份。柴永萍女士為蔣磊先生之配偶，因此被視為於蔣磊先生被視為擁有之全
部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承董事會命
泛亞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蔣泉龍

香港，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蔣泉龍先生 賴永利先生
蔣磊先生 梁樹新先生
范亞軍先生 王國珍教授


